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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態、產業與觀光等共同打造一條具備歷史縱深之「浪漫大道」，其設立層級及

相應組織架構，尚能符合政策所需。至於是否成立更高層級會報或推動小組，將視臺

三線治理平臺運作成效再另予評估。 

3.為重新找回臺三線在地人文特性與回復繁榮之山林產業及慢活型態，「國家級臺三線

客庄浪漫大道」政策係運用文化生態旅遊核心策略，進行相關文史生態調查、山林經

濟等基礎建設整備、扶植藝文團隊、舉辦傳統歲時節慶及創新文化產業活動等措施，

並透過客庄微旅遊及吸引遊客進行文化生態體驗方式，帶動在地食材、風土餐飲、手

工藝、文創等產業鏈，與活絡客庄產業經濟及吸引青壯人才回流或移居客庄，間接建

構適宜文化生態旅遊之需求環境，進一步帶動小農、導覽、休閒旅遊、文史、生態及

藝術等相關領域人才之在地創（就）業，達成客家文化復興之願景。在相關措施形成

方式上，將配合推動地方公民論壇等作法，鼓勵公民參與，進行社會培力，由下而上

凝聚共識，以落實文化公民權。鑑於臺三線上客庄與原住民地區地理位置毗連，且原

、客間關係密切，又具有共同生活經驗與歷史記憶，因此，臺三線治理平臺下設 3 個

行動小組已將原民會列為相關機關，客委會並已於本年 9 月 29 日邀請原住民代表及原

民會召開諮詢會議，聽取對臺三線規劃案之意見與建議，藉以增進彼此交流與相互瞭

解，並作為後續臺三線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 

(二)有關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及設立客家重點實驗小學部分： 

1.為落實客語向下扎根，客委會自 96 年起與屏東縣政府共同辦理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

依據屏東大學幼兒教育系評估，發現該計畫對提升幼兒客語能力有顯著之正向成效，

且在客語能力提升同時，幼兒之中文能力及數字概念並未較非全客語學童差，甚至中

文能力高於非全客語班之學童。為擴大計畫成效，客委會鼓勵各地方政府共同參與，

本年度計有桃園市、苗栗縣、臺中市、高雄市及屏東縣共 52 個學校參與。 

2.按客家重點實驗小學之設立，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規定，公立學校由

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並於學年度開始前一年，提具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

經該主管機關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實施。基此，為落實客語向下扎根，客委會

將結合教育部、客家重點發展區之地方政府及學校研商評估設立客家重點實驗小學之

可行性，並積極推動。 

（十四）行政院函送賴委員瑞隆就勞動部勞保局組織編制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552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7-294） 

賴委員就勞動部勞保局組織編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勞動部勞保局（以下簡稱勞保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於民國 103 年 2 月 17 日由事業機構

改制為行政機關，為使勞保局改制後之組織編制契合單位組設及業務推動所需，並保障移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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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權益，行政院人事總處依改制時勞保局原具有任用資格現職人員之職務列等、員額配置

情形，以及考試院訂定之「職務列等表」、「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等相關

規定，核實審議其編制架構，並已酌予提高其推動核心業務之視察、專員等薦任非主管職務

編制人數，降低委任人員比例，以強化勞保局組織結構及未來業務發展需求。 

二、嗣為因應勞保局改制後實際業務推動及人員發展考量，勞動部已於 104 年 7 月 9 日及 9 月 18

日函請修正勞保局編制表，計減列科員、助理程式設計師等職務之編制員額 20 人，改置職務

列等較高之專員及設計師職務，並經行政院於同年 11 月 26 日核定修正，勞動部於同年 12 月

8 日發布。本次修正已充分衡酌勞保局改制後組織、業務及人力運用所需，適度合理調整其組

織編制。考量勞保局改制迄今僅 2 年餘，為避免修編頻繁影響組織及人員安定，短期內如無

重大或特殊事由，尚不宜再予修正。 

（十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維護治安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551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7-282） 

王委員就維護治安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防範高風險族群（反社會人格違常者、毒癮者及精神病人等）隨機殺（傷）人事件之發生，

內政部、法務部、教育部及衛福部等機關已透過跨部會推動短、中長期防制措施，包括：強

化社會治安維護與社會高風險族群犯罪預防研究、強化家庭教育與親職知能、提高毒癮者治

療量能與落實追蹤輔導、提升精神病人追蹤與照護量能、促進高風險對象就業服務，以及促

請媒體業者發揮社會責任建立自律機制等。另內政部警政署並賡續推動強化治安顧慮人口查

訪、落實偵防勤務部署與應變功能，以及迅速偵破激進暴力危害案件等措施，以安定社會民

心。 

二、為防範及降低家庭暴力事件之發生，內政部警政署除持續加強員警處理是類案件之能力，確實

檢核家庭暴力涉刑事案件相關資料外，並推動相關防治措施，包括：落實家庭、學校及職場

性別平等教育、針對重點學校辦理防治性侵害相關法令宣導、宣導強化婦女人身安全概念，

以及加強高發生率場所（夜店、飲酒店、KTV、汽車旅館等）婦女安全協助措施。又鑑於家

庭暴力及妨害性自主案件之被告再犯率高，且被害人常為婦幼等弱勢族群，為避免被告再犯

外，法務部除採取積極偵查作為外，亦著重被害人之安全通報措施，包括：聲請預防性羈押

，諭知刑事保護令，以及落實被害人安全通報。 

三、為有效杜絕毒品入侵校園，教育部已透過教育宣導、清查關懷及春暉輔導之 3 級作為，加強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並與內政部及法務部合作推動「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通報模式」，共

同打擊毒品入侵校園案件。內政部警政署並規劃「全面查緝毒品犯罪」、「防制毒品入侵校

園」及「重點打擊新興毒品」等 3 項施政重點主軸，據以訂定相關策略目標。同時，法務部

並採行下列相關措施： 


